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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东莞市质量强市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莞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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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优品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东莞优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界定了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东莞优品评价的除航模之外的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和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35018—2018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类及分级
GB/T 38152—2019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GB/T 38909-2020  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与试验方法
GB 42590—202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要求
GB/T 44091—2024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标识要求
GB 46860—2025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唯一产品识别码
DB4419/T 31  东莞优品评价规范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GB/T 35018—2018、GB/T 38152—2019、GB 42590—2023、DB4419/T 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3]无人驾驶航空器  unmanned aircraft;UA
没有机载驾驶员、自备动力系统的航空器。
分为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和大型。

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micro unmanned aircraft
空机重量小于0.25 kg，最大飞行真高不超过50 m,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40 km/h，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技术要求，全程可随时人工介人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light unmanned aircraft
空机重量不超过4 kg，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7 kg，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100 km/h，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全程可随时人工介人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不含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small unmanned aircraft
空机重量不超过15 kg且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25 kg，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全程可随时人工介人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不含微型、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技术要求
外观与结构
无人驾驶航空器表面应整洁、无毛刺、无锈蚀、无明显的机械损伤或涂层剥落。
机体结构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5的要求。
结构强度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4的要求。
性能要求
电子围栏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1的要求。
远程识别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2的要求。
应急处理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3的要求。
整机跌落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6的要求。
可控性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8的要求。
防差错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9的要求。
感知和避让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10的要求。
抗风性
轻型和小型旋翼类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具备在持续风、阵风等不大于一定等级下保证飞行安全的能力，在飞行控制系统参与情况下，轻型旋翼类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起降阶段应能抵抗4级风力，在飞行阶段应能抵抗5级风力；小型旋翼类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起降阶段应能抵抗5级风力，在飞行阶段应能抵抗6级风力。
噪声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14的要求。
灯光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15的要求。
环境适应性
在制造商宣称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例如：-20℃～55℃）能正常启动、飞行和完成所有预定功能。
在制造商宣称的存储温度范围内（例如：-25℃～60℃）不损坏，恢复后功能正常。
应符合制造商宣称的IP防护等级（如IP54）。
可靠性
核心飞行控制系统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应不低于制造商宣称值，且应不少于500 h。
在规定存储和使用条件下，整机使用寿命应不低于3年或500个飞行循环。
安全要求
动力能源系统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7的要求。
数据链保护
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11的要求。
电磁兼容性
轻型和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应能在其使用运行的电磁环境下保证系统安全工作，且不对公共电信号产生干扰，电磁兼容性应符合表1要求。
电磁兼容性要求
	类型
	项目
	要求

	发射
	辐射发射
	满足GB/T 38909-2020中5.1规定的限值

	抗扰度
	工频磁场
	性能判据不低于A级,满足GB/T 38909-2020中6.1的规定

	
	射獗电磁场辐射
	性能判据不低于A级,满足GB/T 38909-2020中6.1的规定

	
	静电放电
	性能判据不低于A级,满足GB/T 38909-2020中6.1的规定



标识、唯一产品识别码和使用说明书
标识应符合GB/T 44091—2024的要求。
唯一产品识别码应符合GB 46860—2025的要求。
使用说明书应符合GB 42590—2023中4.17的要求。
检验方法
[bookmark: OLE_LINK2]外观
采用目视检查，必要时可结合手感确认。
标识
按GB/T 44091—2024中相应的方法进行。
唯一产品识别码
按GB 46860—2025中相应的方法进行。
环境适应性
工作温度试验
将无人驾驶航空器置于温箱内，升温至宣称的最高工作温度并保持2 h，通电检查各项功能。然后降温至宣称的最低工作温度并保持2 h，通电检查各项功能。
存储温度试验
将无人驾驶航空器置于温箱内，升温至宣称的最高存储温度并保持4 h，取出恢复至室温后检查外观及功能。然后降温至宣称的最低存储温度并保持4 h，取出恢复至室温后检查外观及功能。
可靠性
按制造商提供的可靠性大纲或用户与制造商商定的方法进行，可通过实验室模拟飞行或现场统计数据进行验证。

[bookmark: _GoBack]
其他要求
按GB 42590—2023中相应的方法进行。
检验规则
[bookmark: OLE_LINK1]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
每台设备应经出厂检验合格，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唯一产品标识码和产品标识。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检测设备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
型式试验项目应为本文件要求的所有规定。从出厂检验合格批中随机抽取不少于3台样品进行检验。若所有样品全部项目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通过；若试验有不合格项，应查明故障原因，对试验样品进行返修，然后从该项目开始重新进行试验。重新进行试验仍不符合要求，则判定型式检验不通过。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标志应符合本文件4.6的要求。产品外包装上的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包装
应能保护产品在正常运输和存储条件下免受损伤和受潮。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卡及装箱清单。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震动、碰撞、雨雪直接淋袭、烈日暴晒，不得与腐蚀性物品一同运输。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及无强磁场的库房内。
贮存期超过12个月的产品，交付前应按出厂检验要求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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